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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

的风险提示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或“主办券商”）系上海易连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400226，以下简称“上海易连”或“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两网及退市公司板块挂牌转让的主办券商，在履

行工作中发现以下情况：

一、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海易连股东杭州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浙发易

连”）披露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会议审议通过了解除

柏松、赵光晨、方明哲、李冬宇、曹雪等董事职务的议案及选举高超、王鹏善、李子

禾、王丽英、俞懿航为上海易连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此后，上海易连监事会

披露《重大诉讼公告》及《重大诉讼进展公告》，公告了公司股东向法院起诉请求撤

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案件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6日、

2025年 6月 13日、2025年 10月 10日在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重大诉讼的进展

近日，主办券商通过上海易连了解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上述案件出具了

（2026）沪 01民终 1281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为：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某某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杭州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诉讼请求及理由

上诉请求及理由：

上诉人于某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上海易连公司于 2025

年 6月 4日作出的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二、请求认定上海易连公司

于 2025年 6 月 4日作出的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违反《公司章程》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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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

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上海易连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不成立。

1.浙发易连合伙破产管理人召开临时股东会扰乱了上海易连公司的正常经营，损害了投

资者和债权人利益，应被禁止。2.考量浙发易连合伙与其破产管理人是否有权召集临时

股东会时，应当按照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原则进行。3.浙发易连合伙召集案涉股东

会内容与清算活动无关，违反我国《民法典》第 72条和《公司法》第 236条之规定。

4.浙发易连合伙的股东权能因破产而应当受限和被削弱，否则其可通过实控上海易连公

司来实现“借壳还魂”，变相继续经营。5.破产管理人代为行使股东权利，超越了法定

职责，违反了我国《企业破产法》第 25条之规定。6.破产管理人代为行使股东权利，

本质上赋予了破产管理人无需出资即获股东权利的特权。7.破产管理人以浙发易连合伙

名义召集股东会，亦存在利冲可能，应被禁止。8.“破产清算”不同于“破产重整”，

破产管理人对上海易连公司并无实施重整的权利。二、上海易连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会议决议违反公司章程第八十条。1.根据《公司章程》约定，经董事会提名和

决议，是董事选举产生的必经程序，案涉临时股东会董事产生过程中未经董事会提名

和决议，违反了《公司章程》第八十条。2.原审法院认定“《公司章程》第八十条仅赋

予前任董事会提名权，并不禁止股东会直接选举”存在错误。3.董事会提名权与股东会

选任权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董事会行使提名权不会影响股东会的选任权，更不会导

致董事选任权由股东会完全让渡于董事会。4.《公司章程》第八十条与第九十四条共同

对董事解任和重新选举更换董事起到进一步规范和限制作用。

上诉人浙发易连合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驳回于某某的一

审诉讼请求或裁定本案发回重审。

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股东决议违反章程第九十四条系事实认定与

法律适用错误。1.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情形属于“非换届选举”，属事实认定错误。公司

章程第九十四条规定，非董事会换届选举时，选举或更换（不包括确认董事辞职）董

事人数不得超过现任董事的 1/3，即讨论适用九十四条的情形应当是“非换届选举时”。

但本案事实而言，浙发易连合伙于 2025年 4月 9日、4月 20日向上海易连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发送的《关于提请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函》及 2025年 6月 6日发布的《上海易连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中均明确议案内容为解除第十一届董事会成

员职务，并选任高超、王鹏善、李子禾、王丽英、俞懿航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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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重新计算，本质是在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前，对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公司股东会决议内容应当理解为，对董事会成员的提前换届选举，因此案涉情形并不

适用公司章程第九十四条，亦不存在违反公司章程第九十四条。2.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章

程第九十四条是对无因解任制度通过自治方式适当限制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我国公司

法立法支持无因解任制度。股东会对董事的无因解除权本质属于法定解除权，公司章

程无权对其作出限制。3.无因解除不应追溯解除的成因。所谓无因解除，是基于委托合

同性质享受的法定解除权，不受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限制，正因为不受限制，才称

之为“无因”。一审法院认定只有在发生董事严重履职不当、侵害公司利益等情况时，

章程对董事的限制才能被消解，显然属于对无因解除错误理解。另，基于委任关系，

双方均有任意解除权。二、浙发易连合伙虽然是一审第三人的诉讼地位，但在一审中

主张案涉股东会决议有效且不可被撤销，事实上提出了独立的请求权，有权提起上诉。

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上海易连公司的代理人承认由原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公司实际

控制人柏松委托，因案涉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始终未完成接管与交接工作，故本案上

海易连公司实际上代表原董事会，因此本案各方形成诉讼对抗关系，浙发易连合伙在

一审的主张应视为对案涉标的的独立请求权。一审判决虽未直接判决浙发易连合伙承

担责任，但浙发易连合伙的利益实质上受到影响，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

权提起上诉。三、2025年 12月 5日，上海易连公司召开了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议案三修行了公司章程第九十四条；议案四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议案五

至九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成员。当日，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

议召开，议案三法定代表人由杨朝阳变更为黄剑，议案四宣告公司营业执照和印章作

废。会议决议内容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权转让系统公告，其中关于宣告公司营业执照

和印章作废事项已登报。据此，从诉讼效率、避免讼累等角度考虑，案涉决议及其效

力可予确认。

（三）诉讼裁判情况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误，二审法院予以认定。

二审法院认为上海易连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成立，但因违反公

司章程而应予撤销。……上诉人于某某、上诉人浙发易连合伙的上诉请求均无事实和

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无误，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二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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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风险提示

根据（2026）沪 01 民终 1281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认为于某某诉请撤销案涉

股东会决议，可予支持，上海易连公司于 2025年 6月 4日作出的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

次临时会议决议、于 2025年 6月 9日作出的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建

立于案涉股东会决议有效的基础上，现均因该股东会决议的撤销，而应认定为不成立。

遂于 2025年 9月 30日依法判决：一、撤销上海易连公司于 2025年 6月 4日作出的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二、确认上海易连公司于 2025年 6月 4日作出的第十

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于 2025年 6月 9日作出的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

时会议决议均不成立；三、驳回于某某其余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

2025年 12月 5日上海易连第十二届董事会作为召集人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

议案》等十四项议案。同日，上海易连第十三届董事会召开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在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2026）沪 01民终 1281号民事判决书记载，有其他股东针对 2025年 12月 5

日的决议在浦东新区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决议不成立。

主办券商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两网及退市公司板

块多次披露关于上海易连的风险提示公告，目前，上海易连选举产生第十二届董事会

的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已被法院判决撤销，选举产生第十三届董事会的 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系由第十二届董事会提议召开，且可能亦存在诉讼纠纷。

主办券商再次提醒投资者关注上海易连可能存在的公司治理风险。请审慎做出投

资决策，切实防范投资风险。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1日


